
《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

13位ISBN编号：9787802165397

10位ISBN编号：7802165393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

作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编写组 编

页数：4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

内容概要

《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讲述了：按照政府建立、规范管理、公共服
务、公平交易的原则，坚持政事分开、政企分开，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整合和利用好各类有形
建筑和建设市场资源，建立健全统一规范的工程建设有形市场，为工程交易提供场所，为交易各方提
供服务，为信息发布提供平台，为政府监管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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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中办发2009 27号2009年7月9日）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建立健全惩治
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节录）（中发[2008]9号2008年5月13日）关于印发《中共中央纪
委监察部关于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房
地产开发与经营等市场经济活动，为个人和亲友谋取私利的处理规定》的通知（中纪发[2004]3号2004
年2月3日）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关于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经营
性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市场经济活动，为个人和亲友谋取私利的处理规定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招投标活动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4]56号2004年7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1999年8月30目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1999年8月30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一号公布自2000年1月1曰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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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为
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的通知》（
中发〔2008〕9号）的有关要求，规范工程建设领域市场交易行为和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维护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反腐倡廉建设，现就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提出如下意见。一
、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采取有效措施，认真治理工程建设领域中存在的
问题，工程建设市场不断健全，监管体制日益完善，钱权交易、商业贿赂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
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工程建设领域依然存在许多突出问题。一是一
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插手干预工程建设，索贿受贿；二是一些部门违法违规决策上马项目和审批规划
，违法违规审批和出让土地，擅自改变土地用途、提高建筑容积率；三是一些招标人和投标人规避招
标、虚假招标，围标串标，转包和违法分包；四是一些招标代理机构违规操作，有的专家评标不公正
；五是一些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违规征地拆迁、损害群众利益、破坏生态环境、质量和安全责任不
落实；六是一些地方违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原则，乱上项目，存在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脱
离实际的“政绩工程”和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豆腐渣”工程。上述这些问题严重损害公共利益
，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妨碍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群众反映强
烈。为此，中央决定，用2年左右的时间，集中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各地区各
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采取措施，加大治
理力度，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推动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深入开展
，促进工程建设项目高效、安全、廉洁运行，保证中央关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政策措施
的贯彻落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促进科学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二、治理工作的总体要
求、主要任务和阶段性目标（一）总体要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紧紧围绕扩大内
需、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改善民生、促进和谐等任务，以
政府投资和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为重点，以改革创新、科学务实的精神，坚持围绕中心、统筹协调，
标本兼治、惩防并举，坚持集中治理与加强日常监管相结合，着力解决工程建设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强保证。（二）主要任务进一步规
范招标投标活动，促进招标投标市场健康发展；进一步落实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招标拍卖挂牌
出让制度，规范市场交易行为；进一步推进决策和规划管理工作公开透明，确保规划和项目审批依法
实施；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确保行政行为、市场行为更加规范；进一步深化有关体制机制制度改革
，建立规范的工程建设市场体系；进一步落实工程建设质量和安全责任制，确保建设安全。（三）阶
段性目标工程建设领域市场交易活动依法透明运行，统一规范的工程建设有形市场建立健全，互联互
通的诚信体系初步建立，法律法规制度比较完善，相关改革不断深化，工程建设健康有序发展的长效
机制基本形成，领导干部违法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的行为受到严肃查处，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势头
得到进一步遏制。三、治理工作的重点和主要措施（一）认真进行排查，找准突出问题深入开展自查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对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认真查找项目决策、城乡规划审批、项目核准
、土地审批和出让、环境评价、勘察设计和工程招标投标、征地拆迁、物资采购、资金拨付和使用、
施工监理、工程质量、工程建设实施等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要紧密结合实际，认真
开展自查，摸清存在问题的底数，掌握涉及问题单位和人员的基本情况。深刻分析原因。针对发现的
问题和隐患，从主观认识、法规制度、权力制约、行政监管、市场环境等方面，分析产生的根源，查
找存在的漏洞和薄弱环节，提出改进的措施和办法，明确治理工作的目标和责任要求，增强治理工作
的科学性、预见性和实效性。严肃自查纪律。对不认真自查的地方和部门，要加强督导；对拒不自查
、掩盖问题或弄虚作假的，要严肃处理。对自查出的违纪问题，要根据情节轻重、影响大小等作出处
理。对虽有问题但能主动认识和纠正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从轻、减轻或免予处分。各地区各部门要
将自查情况书面报告中央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适时对自查情况进行重
点检查。（二）加大监管力度，增强监管效果突出监管重点。着重加强项目建设程序的监管，严格执
行投资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管理程序，规范项目决策，科学确定项目规模、工程造价和标准，认真
落实开工报告制度、施工许可证制度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制度，确保工程项目审批和建设依法合规、公
开透明运行。着重加强对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管，规范招标方式确定、招标文件编制、资格审查、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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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评标定标、招标代理等行为，改进和完善评标办法，确保招标投标活动公开、公平、公正。着
重加强土地、矿产供应及开发利用情况的监管，完善土地及矿业权审批、供应、使用等管理的综合监
管平台。着重加强控制性详细规划制定和实施监管，严格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制定和修改程序。着重加
强项目建设实施过程监管，严格依法征地拆迁，坚持合理工期、合理标价、合理标段，严格合同订立
和履约，规范设计变更，科学组织施工，加强资金管理，控制建设成本，禁止转包和违法分包。着重
加强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管，落实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领导责任制，进一步完善质量与安全管理法规制
度，明确质量标准，细化安全措施，强化施工监理，防止重、特大质量与安全事故的发生。落实监管
职责。各级政府要加强对工程建设项目全过程的监管，认真履行对政府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批、项目管
理、资金使用和实施效果等方面的职责。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财政、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住
房城乡建设、安全监管等有关部门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认真履行对项目决策、资金安排和管理、土
地及矿业权审批和出让、节能评估审查、环境影响评价、城乡规划审批、安全生产等环节的行政管理
职责。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铁道、水利、电监等部门要按照职责分
工，重点做好对工程建设项目的监管。财政、审计部门要重点做好对政府投资项目资金和国有企业投
资项目资金的监管，确保资金规范、高效、安全、廉洁使用。对因监管不力、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以
及行政过失等失职渎职行为造成重大损失的，要严肃追究责任单位领导和有关人员的责任。创新监管
方式。充分发挥招标投标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健全招标投标行政监督机制。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加强对招标投标从业机构和人员的规范管理。加大工程建设项目行政执法力度。组织实施对政府重大
投资项目的跟踪审计。积极推进项目标准化、精细化、规范化和扁平化管理。发挥工程监理机构的专
业监督作用，加强工程建设质量和安全生产的过程监管。推行管理骨干基本固定、劳务用工相对灵活
、职责明确、高效运作的劳务管理模式。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加强对工程建设领域的舆论监督
和社会监督。（三）深化体制改革，创新机制制度加快改革步伐。加强重大项目决策管理，推行专家
评议和论证制度、公示和责任追究制度。发布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抓紧研究起草政府投资条例、建
筑市场管理条例。继续做好《标准施工招标资格预审文件》、《标准施工招标文件》贯彻实施工作，
加快编制完成行业标准文件，实现招标投标规则统一。不断深化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加强工程项
目政府采购管理。科学编制、严格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格土地用途管制，严格土地使用权、矿
业权出让审批管理。制定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管理办法，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严格执行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提高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和落实度。加强市场建设。按照政府建立、规范管理、公共服务
、公平交易的原则，坚持政事分开、政企分开，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整合和利用好各类有形建
筑和建设市场资源，建立健全统一规范的工程建设有形市场，为工程交易提供场所，为交易各方提供
服务，为信息发布提供平台，为政府监管提供条件。按规定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要实行统一进场
、集中交易、行业监管、行政监察。建立健全统一规范的土地、矿业权等要素市场，大力推进土地市
场、矿业权市场建设，探索显化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转让市场的有效形式，规范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
市场交易行为。充分利用网络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积极推行电子化招标投标。加强评标专家库管理
，提高专家的职业道德水平。制定全国统一的评标专家分类标准和专家管理办法。加强中介组织管理
，严格土地使用权、矿业权价格评估的监管，规范招标代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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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ok，就是我写的地址不好，跑去邮局取的，又重又大对了个别封面颜色暗，可能不是出自同一批
次，或者库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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